
近日， 平桥公
安分局组织开展了
安全管理大检查活
动， 重点检查娱乐
营业场所出入口、

消防安全疏散出入
口等， 对存在的安
全隐患和问题要求
及时整改到位。图
为检查时的场景。

春明摄

送醉酒者回家 帮助走失老人

1

月
22

日凌晨
12

点
36

分，平桥公安分局
交管巡逻大队的值班民警苏水平、 朱明生
接市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指令：平桥陶瓷厂
桥头有一男子躺在地上，请迅速出警。

警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接到指
令的苏水平、朱明生迅速赶赴现场，经询问
躺在地上的男子叫苏某（

50

岁，平桥镇辛店
人），喝醉酒倒在地上。经过多次询问，才说

出了他妻子的手机号， 苏水平连续拨打该
号均处在关机状态。经过再次沟通后，苏水
平又问苏某认识震雷山的苏某某吗？ 他说
认识，苏水平又联系苏某某，因为太晚没有
出租车，苏某某提出要求到震雷山接他，苏
水平便答应他的要求。

当苏水平驾车带着苏某某返回走到啤
酒厂附近时， 朦胧中他发现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奶奶， 苏水平脑海中想起当天中午十
点多钟指挥中心通报， 各巡警巡逻时注意

发现有一个老奶奶从湖东走失， 如果发现
请及时报告。 想到这， 苏水平立即下车询
问，只见她身上都是泥巴，手冰凉、冻得浑
身哆嗦， 苏水平和苏某某急忙将老人搀扶
到车上，经交流得知她叫李某（

74

岁），是从
安阳林州到信阳走亲戚的。 苏水平立即拨
通
110

电话，经询问了解老人正是上午十点
湖东走失的老人，其亲戚正在

107

国道心急
如焚地寻找，随后电话联系到其亲戚。

凌晨二点十分， 老人的亲戚赶到将其
接走。

村委会是否有权扣留去世老人征地补偿款？

编辑同志：

1997

年，我家与所在的村委会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承包土地
15

亩，共有
5

人，分别为我、妻子、女儿以及我父
母。合同约定粮田使用期限至

2026

年。

2007

年前后，我父母相继去世。

2013

年，我家承包的
土地被政府征用，征地补偿款合计约

45

万元，村委会作为
代征单位在发放土地补偿款时， 只给我家发放了补偿款
27

万元， 剩余
18

万元被村委会扣留， 理由是我父母已去
世，其补偿款份额应归村集体。请问村委会的说法对吗？

读者：江涛
江涛读者：

村委会的说法没有法律依据， 你有权得到包括你父
母份额在内的全额补偿款。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采
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家庭承包方式。”第十五条规
定：“家庭承包的承包方式是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由
此可见，我国土地承包法确定对耕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即家庭承包。这种承包经营方式以户为单位，承包人是承
包土地的农户家庭，而不是指家庭中的某个成员。

耕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在此限制下，明确了土地
承包经营权严格限定为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户享有， 这种
财产权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所以，家庭中部分成员死亡
后，不再具备享有土地的承包权能力，在承包期内，其土
地承包权应由其他家庭成员共同享有， 当承包地被征用
后，其补偿费也应归其他家庭成员共有。因此，你父母虽
然去世，但户内还有

3

名家庭成员，你所在的户原来承包
的耕地应由剩余成员继续承包下去， 相应的补偿款也全
部归你们所有，村委会无权扣留。

孔晶晶

“网络敲诈有偿删帖”十大案例公布

日前，国家网信办在媒体通气会上透露，目前
已掌握一些网管干部内外勾结， 参与网络删帖活
动的线索，近期将对外公布一批案例。昨日，国家
网信办对外公布了首批“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十
大典型案例。据介绍，此次公布的十起案例，包括
涉网络敲诈勒索案件

4

起，涉有偿删帖案件
6

起。

中央外宣办一官员被查
通报称，

2014

年
4

月， 中央纪委监察部宣布，

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五局原副局长高剑云涉嫌
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被立案调查。经查，高剑云在
2008

年至
2010

年间，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公司删
除网上负面报道等提供帮助，索要、收受贿赂数
额较大。高剑云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违纪并涉嫌违
法，目前已经被开除党籍、公职，涉嫌犯罪问题及
有关线索已经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在此次公布的案例中，还有一起涉及网管干
部，即海南省海口市魏壹宁有偿删帖案。通报称，

2014

年
11

月，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审判决，以受贿罪判处海南省海口市公安局网警
支队一大队原副队长魏壹宁有期徒刑

10

年。经
查，

2009

年
8

月到
2012

年
8

月间， 魏壹宁利用职务
便利， 通过帮助他人删帖收受“好处费”

70

余万
元。

今年已审两起案件
在此次公布的

10

大典型案例中， 有两起是
2015

年以来法院审理的案例，分别是：

江苏省昆山市周禄宝网络敲诈勒索案。

2015

年
1

月
22

日至
23

日，被告人周禄宝
(

男，

29

岁，甘肃

省陇西县人
)

涉嫌敲诈勒索犯罪案在江苏省昆山
市人民法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检察机关指
控：

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8

月， 周禄宝以网上“曝
光”负面消息为要挟，先后向广西鉴山寺索得

4

万
元，向浙江乌镇修真观索得

6.8

万元，向江苏省昆
山市全福寺索要

8

万元未遂；

2012

年
9

月至
2013

年
1

月，周禄宝以为河北省唐山市一小区
216

户业主
维权为由，在网上发布大量关于房地产开发公司
的负面帖文，并假借维权之名，通过中间人成功
索要

80

万元。

2013

年
8

月，周禄宝被江苏省昆山市
检察院依法批捕。

北京市口碑互动营销策划有限公司有偿删
帖案。

2015

年
1

月
16

日，北京市口碑互动营销策划
有限公司及该公司

3

名高管杨飞、 李金福、 杨雪
萍，因向客户提供有偿删帖服务、涉嫌非法经营，

在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审。 检察机关指控：

该公司自
2012

年至
2013

年间，多次通过信息网络
提供有偿删帖信息服务， 经营额达

218200

元。在
此过程中，杨飞、李金福负责公司的经营，二人共
同商议、 决策后指派公司员工从事上述活动；杨
雪萍及其主管的公关部员工具体实施有偿删除
信息活动。在此案庭审中，杨飞等

3

人均表示认罪
悔罪，法庭尚未作出判决。

21

世纪网涉敲诈勒索
除上述案例外，最为引人注目也是涉及案值

最高的，当属
21

世纪网涉敲诈勒索案。据警方初
步查证，

21

世纪网先后迫使
100

多家
IPO

企业、上
市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收取每家企业

20

万元至
30

万元费用，累计数亿元。伙同
21

世纪网实施敲诈
勒索的上海润言公关公司，

2009

年以来的营业额

超过
12

亿元。

通报称，

2014

年
9

月，财经媒体
21

世纪网包括
主编、副主编在内的相关人员，因涉嫌特大新闻
敲诈案被上海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涉案
人员以

21

世纪网为主要平台，采取公关公司招揽
介绍、业内人员物色筛选等方式，寻找具有“上
市”“拟上市”“重组”“转型”等题材的上市公司或
知名企业作为“目标”对象进行非法活动。对于愿
意“合作”的企业，在收取高额费用后，通过夸大
正面事实或掩盖负面问题进行“正面报道”；对不
与之合作的企业，在

21

世纪网等平台发布负面报
道， 以此要挟企业投放广告或签订合作协议，单
位和个人从中获取高额广告费或好处费。

网站负责人敲诈勒索
在案值方面， 还有两起案件达到或超出

300

万元。分别是：

江苏省徐州社会焦点网、今日焦点网等网站
系列敲诈勒索案。

2014

年
10

月，社会焦点网、今日
焦点网等

6

家网站负责人仲伟、窦某、姚某、阮某
等人，分别以敲诈勒索罪、贪污罪、受贿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6

个月至
14

年不等，并处罚金
3

万元至
50

万元不等。 该犯罪团伙自
2008

年起，假
冒记者身份，实施敲诈勒索

120

次，涉及
7

个省
27

个市县，涉案金额
300

余万元。

湖南省衡阳市格祺伟网络敲诈勒索案。

2014

年
4

月，“网络大
V

” 格祺伟被正式移送起诉。经
查，格祺伟多次通过虚构、编造、夸大相关事实的
手段，在互联网上不断发布涉及全国各地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名人的大量信息，并以曝
光负面信息、发帖为要挟，或以删帖为名向当事

人敲诈勒索钱财。

2013

年
8

月，湖南省衡阳市公安
机关成功摧毁了格祺伟团伙， 逮捕犯罪嫌疑人

6

名， 破获格祺伟等人涉嫌敲诈勒索案件
31

起，寻
衅滋事案件

5

起，涉案金额累计达
330

余万元。

腾讯原编辑获刑
6

年
另外

3

起案件均属于有偿删帖案， 案值从
25

万至
75

万元不等。这
3

起案例分别是：

江苏省南京市“黑客”有偿删帖案。

2014

年
10

月，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处
周某有期徒刑

5

年
3

个月、判处谭某有期徒刑
5

年、

判处王某有期徒刑
4

年
6

个月。经查，

2013

年年底，

杭州某网络公司技术总监周某伙同谭某、 王某，

利用谭某通过“黑”进网站非法获得的西祠胡同
网站多个版主账号及密码，提供有偿信息删除服
务。法院审理认为，互联网是公共论坛，需要保护
网民合法的言论自由，周某、谭某、王某有偿删帖
行为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言论自由，也扰乱了市场
秩序，非法经营数额超过

25

万元，构成非法经营
罪。

广东省深圳市腾讯网原编辑有偿删帖案。

2014

年
9

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
定，维持一审判决，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和对
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 判处腾讯网新闻中心健
康频道原编辑王某有期徒刑

6

年。 经查，

2009

年
11

月至
2012

年
8

月间，王某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帮助
李某及北京雅歌时代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新讯天
下
(

北京
)

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等公司删除腾讯网网
络信息，非法收受对方给予的钱款

19.4

万余元。此
外， 王某还向搜狐公司网安中心高级经理何某行
贿
49.95

万元，请其协助删除其他网站负面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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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硕士炫耀黑客技术获刑

广东省深圳市一名硕士为向同学炫耀其
“黑客”技术

,

竟非法入侵公司网站。近日
,

深圳市
南山区人民法院以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
据罪

,

判处刘某有期徒刑
6

个月
,

缓刑
1

年
,

并处罚
金
1

万元。

2014

年
2

月
8

日
,

刘某为炫耀其“黑客”技术
,

非法入侵深圳某通讯公司一技术支持网站
,

造
成该公司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44186.09

元。

（游春亮周丽华）

严格执法

海关查获走私石斛4018株

昆明海关日前通报
,

该关下属的思茅海关
联合勐康边防检查站

,

在勐康口岸查获一起涉
嫌走私珍稀植物入境案

,

共查获野生植物石斛
兰活体

82

袋
,

共计
4018

株
,

重约
1.94

吨
,

抓获犯罪
嫌疑人

3

名。

经鉴定
,

这批石斛属兰科鼓槌石斛植物
,

属
于
CITES

附录
Ⅱ

保护植物。 此案是昆明海关近
两年来查获走私石斛数量最大的一起案件。

（蔡岩红）

非法牟利

男子偷逃税款被判刑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宣判一
起走私案。 被告人马某走私进口花生米及亚麻
籽

5000

余吨
,

偷逃应缴税款
1098.7

万元
,

被法院
一审判处有期徒刑

12

年
,

并处罚金人民币
1100

万元。

2012

年
1

月至
2013

年
1

月间
,

马某委托越南一
贸易公司

,

采购原产于印度等地的花生米、亚麻籽
等农产品。货物走私入境后

,

马某等将货物销售至
河北、山东、宁夏和新疆等地。 （周宵鹏）

罗山警方利用PGIS系统救助走失老人

本报讯（卢明刚）

PGIS

信息系
统建设开展以来，罗山县公安局城
关派出所坚持采集录入与应用实
践同步进行，在应用中检验建设成
效。近日，该所利用

PGIS

信息系统
成功救助一名走失老人。

1

月
25

日
16

时许，城关派出所民
警接到罗山县公安局

110

指令，在该
县电业局门口有一位走失老人。接
警后民警吕涛、丁海波迅速出警，到

达现场后了解到是一位名叫方某荣
的老太太，

70

多岁， 下午从彭新镇坐
车到县城来找其儿子和女儿，但是年
纪大了记不清儿子和女儿的地址了，

在电业局附近来回走动了一个多小
时，被好心的路人发现后报了警。

民警将老人方某荣带回派出
所，经过耐心询问，得知其女儿叫
龚某某，得到信息后，民警通过网
上查询、照片辨认，查到了龚某某

的户籍住址为河南省罗山县城关
镇东北隅九道口

XX

号。 后又在
PGIS

警用地理信息平台查询，民警
查询到龚某某居住在城关镇朝阳
社区袁池道口且有联系电话，民警
迅速联系龚某某并告知了老人目
前的情况。十几分钟后，龚某某一
家人来到城关派出所，看到自己的
老母亲安然无恙后，连声向民警道
谢。

淮

滨

警

方

侦

破

一

持

刀

抢

劫

案

本报讯（王长江张倩）经过侦查人员两个多月的艰苦鏖
战和精确研判，

1

月
25

日， 淮滨县公安局成功侦破一起重大持刀
抢劫案，带破系列盗窃案

4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为群众挽回经济
损失

3

万余元。

2014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10

时许，淮滨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接
群众报警， 一犯罪嫌疑人手持菜刀闯入该县豫东南商贸城一居
民家中实施盗窃， 被受害人及其邻居发现， 后犯罪嫌疑人抢劫
1000

元现金后弃车逃窜。

光天化日入室抢劫，社会影响极其恶劣。案发后，淮滨县公安
局立即指示合成侦查队要快侦快破，以消除社会影响。该局刑侦、

治安等警种随即开展侦破工作。 侦查人员迅速固定现场证据，调
取沿路监控，梳理同类案件线索。通过紧张工作，侦查人员又很快
在犯罪嫌疑人遗留现场的皖

KQ59XX

轿车内，查获涉案赃款
2

万余
元和涉案手机一部以及相关作案工具等。

通过对涉案车辆查询及证人辨认，侦查人员很快锁定犯罪
嫌疑人杜某（男，

43

岁，安徽阜南人）。经过合成侦查队对涉案车
辆在该县行驶路径分析发现， 该车曾于

2014

年
8

月至
2014

年
10

月先后
4

次流窜该县。经过对盗窃案件视频检索，发现该车特征
与近期发生在该县城关的

4

起盗窃嫌疑车辆基本吻合， 且作案
手段完全一致。于是，合成侦查队决定进一步扩大线索追踪。但
由于犯罪嫌疑人有犯罪前科，且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案发
后即逃匿外地，因此给抓捕工作带来一定难度，侦查人员曾

5

次
赶赴阜南抓捕未果。

2014

年
11

月
20

日， 淮滨县公安局遂将其上
网追逃。

1

月
25

日中午，淮滨县公安局合成侦查队追捕组获取犯罪嫌
疑人在安徽阜阳出现的信息后迅速出击， 后在当地警方的配合
下，成功将犯罪嫌疑人杜某抓获归案。

经审讯， 犯罪嫌疑人杜某， 对
2014

年
10

月
30

日上午驾驶皖
KQ59XX

轿车在淮滨县实施抢劫和先后
4

次入室盗窃的犯罪事
实供认不讳。

目前，犯罪嫌疑人杜某被淮滨县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刑事拘留。

维权伤人 赔偿获刑

本报讯（吕志豪陈全）一村民因为他人抽
砂船抽砂殃及自家承包地， 遂以武力维护自己
权益，致使对方一人锁骨骨折。

1

月
27

日，固始县
法院对该起案件进行宣判， 认定被告人潘某犯
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拘役五个月。

固始县法院查明，

2014

年
7

月
14

日， 潘某与
其妻在固始县三河尖镇三淮村夹河河段， 发现
宋某的大泵船靠近自家承包地抽砂。 潘某遂与
妻子登上宋某的抽砂船，让其停止抽砂，双方发
生冲突。 潘某夫妇和宋某夫妇厮打， 双方均受
伤。厮打停止后，宋某又与潘某妻子发生争吵。

潘某顺手拿起抽砂船上的活动扳手砸机器设
备。宋某与妻子马某上前阻止，潘某持扳手砸向
马某的左肩，致其左侧锁骨骨折，损伤程度系轻
伤。 庭审后， 被告人潘某赔偿被害人马某现金
115000

元，取得马某谅解。

化解矛盾 赤诚为民

本报讯（仵宗菊周传宗）日前，平桥区查
山乡政府办公楼前响起了噼里啪啦鞭炮声，一
位老人手持红色锦旗， 感谢乡司法所解决了他
多年的难题。

1997

年， 查山乡查山村樊庄组樊某承包三
人责任田，

1999

年因与他人争水引发殴打致妻
子死亡，其丢弃责任田外出打工，承包责任田闲
置无人耕种， 查山村委会将此责任田临时指定
给同村民组陈某使用， 樊某

2008

年外出打工回
来后，要求继续耕种原承包责任田发生纠纷，经
村支两委进行调解未果。

1

月
20

日，查山村委会将此案件上报至查山
司法所进行调解， 司法行政调解人员接到案件
后，多次找到陈某，给他讲解相关政策及法律规
定，终于打开了陈某心结，陈某同意将樊某责任
田返还，双方言和。

驾车病发 撞人违法

本报讯（孔晶晶）男子驾车途经闹市时，癫
痫病发作，驾驶的车辆突然失控，撞伤了路边商
场就餐的消费者多达

18

余人。

1

月
27

日。 罗山县
法院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被告
人何刚（化名）免予刑事处罚。

罗山县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何刚
20

年
前从楼上摔下，致头部受伤。医生检查后诊断
为症状性癫痫。

2013

年
8

月，何刚驾车经过路口
时，车辆突然驶入路旁某商城广场，撞向正在
大排档就餐的人群， 致

18

人受伤，

6

人财物损
毁。公安人员接到报警后及时赶到，将何刚带
离现场。案发后，被告人何刚亲属赔偿了所有
被害人的经济损失， 共计人民币

70

万余元，得
到被害人的谅解。

拒不执行 再获刑罚

本报讯（鄢有生章婷）为儿子办婚宴，

晚上燃放烟花时导致邻居家中失火，被法院判
赔偿后， 有能力履行而隐匿财产拒不执行，从
而再次受到法律制裁。近日，被告人赵某因不
执行法院作出的法律判决，被平桥区法院以拒
不执行判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零六个月，缓
刑三年。

2012

年
3

月
7

日， 家住市平桥区长台关乡的
被告人赵某为儿子在家中办理婚宴， 晚上燃放
烟花时导致邻居尹某的废品收购站起火造成经
济损失。经审理，平桥区法院于

2013

年
3

月
23

日
作出判决：赵某赔偿尹祖英经济损失

216781.80

元； 被告赵某在诉讼过程中将居住房屋出卖得
款
256000

元，

2013

年
9

月
23

日信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以（

2013

）信中法民终字第
986

号判决书维持
原判。判决生效后，执行过程中，赵某有能力履
行法院判决而隐匿财产拒不执行。

潢川警方抓获一潜逃犯罪嫌疑人

本报讯（刘洋）年关将近，潢
川县公安局刑警大队加大对侵财
型案件在逃人员抓捕力度，取得初
步成效。

2012

年
10

月
11

日夜
23

时许，

潢川县城关一居民徐某骑电瓶车
行至卜集镇路口沙场转弯处时，

被一名中年男子抢劫， 徐某随身
携带的挎包被抢走， 损失价值

1000

元。 案发后受害人徐某立即
报警， 该局刑警大队民警根据受
害人徐某的描述， 在案发现场进
行反复勘查，经过走访摸排，民警
发现居住在卜集镇某村组的黄某
有重大嫌疑。 可是案发后犯罪嫌
疑人迅速潜逃， 民警虽经多方追
捕，却一直未果。今年，专项打击
多发性侵财犯罪活动开始后，潢

川县公安局再次将黄某列为重点
抓捕对象， 民警一方面采取多种
侦查措施强力缉捕， 一方面积极
走访调查摸排线索。

1

月
22

日
10

时许， 黄某在潢川
县城关南城弋阳广场出现，民警接
报后火速赶往指定地点，一举将黄
某抓获。经讯问，黄某对其实施抢
劫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法 律 信 箱

□

曹春明


